

職業災害補償實務 研習會 （2009年版）
一、目 的：在過去所處理的職業災害爭議案件中，有很多其實只是事業單位本身對於職業災害『補償』的相關法律規定一知半解，而未能依法補償，結果導致罹災勞工或家屬向法院提出民刑訴訟；必要的法律知識能避免興訟，且能減少律師費（一審5～6萬元）等不必要的訴訟費用支出，維護勞資和諧。
二、研習對象：勞工安全衛生人員、人力資源部門、人事單位、法務部門、律師(法律)事務所
三、研習日期：98年12月30日 星期三 日間班09:10-16:00共計6小時
內容主題：1. 勞工發生職災後，雇主之民刑事法律責任『概說』

2. 『勞基法』有關職業災害『補償』相關規定
醫療補償、工資補償、殘廢補償、死亡補償 一一解說  

3. 勞工『不能工作』之爭議 4. 職災『補償』與『勞保（勞工保險）給付』之『抵充』

5. 勞保失能給付 『簡介』   6. 法院訴訟案例解析
四、講 師：黃照雄（台北工專 機械設計畢；就讀 嶺東科大 財經法律 研究所）
台中法律專利事務所 負責人、97年專利師、84年專利代理人、83年工業安全技師

      專長：職業災害認定、補償及賠償爭議、智慧財產權、民事賠償研析、非訟事件等 22年法律實務經驗。
五、在職（回訓）認可：本研習會於開班前將向主管機關申請『1.甲種、乙種及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2.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、勞工安全管理師、勞工衛生管理師』在職教育訓練時數認可，屆時『全程參與』者，有需要時可取得研習證明。
六、費   用：每人1,700元 （以上含講義、午餐費等） 3人同行九折
(學員若為本站結訓人員 優惠價1,000元) 
七、報名方式：填寫以下報名表 傳真至(03)4268125 洽詢電話：(03)42681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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